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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694         证券简称：蠡湖股份         公告编号：2024-004 

 

无锡蠡湖增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内部业务重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概述 

无锡蠡湖增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蠡湖股份”）为优化业

务板块，明晰母子公司权责，以适应未来公司的经营发展，拟实施内部业务重组。

拟以2023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将公司涡轮增压器关键零部件相关生产型业务下沉，

与之相关的业务、资产及人员划转至全资子公司无锡市蠡湖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蠡湖铸业”），即重组完成后由蠡湖铸业承接公司原有的相关生产性业务并作

为运营主体，公司将重点突出在高端研发、资本运作及子公司管理等方面的职能。 

二、本次业务重组的基本方案 

拟以2023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将母公司蠡湖股份涡轮增压器关键零部件业务生

产经营相关的资产、负债、业务及人员划转至全资子公司蠡湖铸业，并以相关资产

组的净资产向蠡湖铸业增资。在上述事项实施完毕后，蠡湖铸业将成为公司原有涡

轮增压器关键零部件业务的承载主体。基本方案如下： 

1、公司将聘请具备证券从业资格的的审计、评估机构对本次划转所涉主体资产

组进行专项审计、评估，最终划转至蠡湖铸业的资产组以业务重组范围内经审计的

资产组金额为准。 

2、涉及的员工安置 

按照“人随业务、资产走” 的原则，与本次业务重组相关的员工劳动关系原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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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由蠡湖铸业接收，公司和蠡湖铸业将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为相关员工办理

劳动合同签订、社会保险转移等手续，妥善安置相关人员。 

3、涉及的协议主体变更及债权债务转移安排 

对于公司签订的与重组业务相关的销售、采购等协议及产生的债权债务，将在

履行相关的必要程序后，办理合同主体变更至蠡湖铸业的相关手续，相关权利义务

均转移至蠡湖铸业。 

4、涉及的相关资质、证照的申请、转移安排 

公司的相关知识产权证书（包括不限于商标、专利等）、房产所有权、土地使

用权等资产权属证书将变更为蠡湖铸业持有，并以蠡湖铸业的名义重新申请相关业

务资质、认证等许可。 

三、蠡湖铸业的基本情况 

名称：无锡市蠡湖铸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115956119696 

住所：无锡市滨湖区胡埭镇天竹路2号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45,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涡轮增压器的研发、制造；耐热不锈钢涡轮壳、汽车配件的制造、

加工；自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

术除外）；普通货运。（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主营业务：涡轮壳的生产与销售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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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3 年 1-9 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79,293.40  82,357.71  

负债总额 48,528.44  47,830.05  

净资产 30,764.97  34,527.67  

营业收入 65,703.04  60,236.08  

净利润 1,241.32  3,736.75  

四、重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重组目的 

本次重组系公司业务架构调整，将生产型业务下沉，母公司将重点突出在高端

研发、资本运作及子公司管理等方面的职能，未来由子公司作为生产型业务主体，

本次重组有利于公司业务的布局和梳理，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计划。 

（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内部资产重组以账面价值并全部以资产划转方式进行，预计符合改制重

组免税的条件，公司预期本事项不产生土地增值税、契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

预计将产生一定的印花税。因税务政策的理解和尺度把握不一，因此方案的税务影

响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具体情况以主管税务部门的要求为准。 

2、公司将积极协调安排自重组基准日至业务转移全部完成之日的过渡期内业务

衔接事宜，本次重组不会对本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3、为保障上市公司股东的权益，本次重组将同时对蠡湖铸业的章程进行修改，

明确子公司对上市公司具有强制分红义务，蠡湖铸业每年向母公司分配的利润将使

得公司符合公司章程和三年分红回报规划的要求。 

五、其他 

1、审批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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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1 月 3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内部业务重组的议案》，同意公司本次重组事项。公司

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同意的意见。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规则》《公

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本次业务重组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2、公司董事会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具体办理，包括

不限于制定及修改具体操作方案，委托审计、评估机构对本次业务重组过程中所涉

及的审计、评估、验资等事项出具审计、评估报告、验资报告，负责相关重组业务

合同的变更、人员劳动关系的转移、安置等、办理市场监督管理局、税务局、银行

以及各类权利、许可、资质证照的变更、申请、交割等手续，签署实施方案过程中

的各类相关协议并履行等与重组实施相关的手续。 

3、本次内部业务重组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具体的实施方案、实施进度尚具有不确定性，公司根据本次内部业务

重组事项的进展及时履行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六、报备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无锡蠡湖增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一月四日 


